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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及其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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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彩玲 华南农业大学 

摘 要：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是否通畅，关系到当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影响了公民社会价值

观的形成。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表达机制不健全，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如何构建当

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成为了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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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现状 

     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先天或后天的、人为或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上处于社会边缘的

人群。而本文所研究的弱势群体是个经济概念，是指基于经济贫困，导致文化层次较低，最后导致对公民权利认识不充分的行为

责任。 

   当代中国的权利机构利益表达机制主要包括正式制度的权利机构和非正式制度的利益权力机构。其中，弱势群体向正式制度

的权利机构表达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信访办、向人大反映和借助市长信箱等方式。而弱势群体向非正式制度的权利机构

表达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上访和诉求传媒。 

     

   1、正式制度的权利机构。 

   ①信访办。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的信访量大幅上升,而地方很多信访部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信访者的信任和认

同。调查显示,到中央上访的人“有90.5%的人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1]由于信

访办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很多事件在没有任何监督和处理意见的情况下层层转办,导致最后不了了之, 加上是弱势群体上

访，无疑是雪上加霜地遭受二重打击，极易造成极端的群众集体性事件。因而，信访办的权威性和办事效率受到了群众的质疑。 

   ②向人大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也是体制性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制度,以及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集

中体现。人大代表由一定的法律程序选举产生,集中代表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而各级人大会是代表集中反映民情民意的重要平台,

因此，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侵犯时，应向人大反映。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人大代表回应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怀度受到了质疑。主要

原因是人大代表中来自于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者等弱势群体的名额不足,制约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2] 

   ③市长信箱。各级各地都郑重其事地在有关地方公布了市长信箱, 方便人民群众投诉，体现了市长倾听民声，体恤民情，关

注民生。其实非也！在公布市长信箱的同时，各级政府同时在信访工作机构内设立了专门处理信箱投诉的小组，并主要由同级的

信访工作机构人员兼任。因而，群众屡次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可见，这样的机构设



置和这样的处理方法难道能够起到市长的作用吗？因此，市长信箱的公信力权威性受到了群众的质疑。 

   2、非正式制度的利益权力机构。 

   ①上访。即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它也是群众反映意见、上层政府了解民

意的一个重要途径。总的来说上访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

的不公平现象，例如贪污腐败、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因此针对上访者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在2003年4月，蓬莱市委市政府信

访局《关于弱势群体上访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地域、人员构成及生活境况决定了城市弱势群体上访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趋利性。最直观是经济状况差、生活质量低、生存能力弱，其上访主要是围绕“钱”和生活出路问题，

解决难度大。二是趋同性。由于弱势群体境况相同，情感相通，要求一致，城市人口居住集中，信息渠道广泛，易于集结，具有

较强的集结倾向可能性。三是行为方式具有群体性、突发性特点。弱势群体在信访过程中往往从弱势地位出发更愿意以集体上访

的形式来表达群体意愿，以引起各方关注，有的还采取围堵交通路口、冲击机关等过激方式，这种情况在近几年表现尤为突出，

部分困难企业职工多次集体长时间围堵党政机关，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3] 

   ②诉求传媒。新闻媒介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通道,有着其他表达渠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利益表达影响力大、覆盖面广、

传播速度快、综合效用大等，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信息传遍整个社会,使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这会对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迫

使政府的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从而保证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也助长了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惯性思维。但新

闻传媒在表达弱势群体利益方面也存在弊端, 例如往往只能选择公众利益表达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加以反馈,其次有可能出现少数

人借公众渠道反馈带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消极意见,扭曲公众真实的利益表达等。国家信访局的调查资料显示,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

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 80%以上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80%以上反映的情况有道理或确实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

解决; 80%以上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以上种种导致

民众的利益表达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回应,必然造成利益结构的断裂。 

   综合来看，我国目前存在“制度异化”现象，即弱势群体在表达利益机制的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利益权力机构替代正式制

度的利益权力机构成为常态。 

   

   二、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为三大学派，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

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程序之中，考察制度变迁必须考察历史惯性和文化风俗；而人是“有限理性人”，因而集体决策产生的方

案，只有经过制度的强制检验，才能判断它是可能性方案还是最优方案；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公共选择，它是制度合理化的

结果，而不是个人偏好的结果。理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等于规则，它约束行动者的自利；制度变迁的代价，称为“交易成

本”，首次制度变迁代价较大，而学习型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被称为“搭便车”；制度变迁产生思维惯势，形成路径依赖，导致

路径锁定。社会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等同于文化；文化塑造了个体的行为，个体的认知向度和价值规范构成了社会逻辑，迫使人

们强制执行；还提出了“文化血型论”的观点，认为文化和人的血型一样，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对社会制度起着促进作用，企

图用一种文化去代替另一种文化只会导致文化的冲突。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倡导共济型制度，其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利益相关者。维护主客体行为的一致，可以降低

制度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本人认为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是维护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 是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也是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

制有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三、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实现途径 

   建立起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完善信访制度，提升正式制度为硬性。信访办由信息传出中介机构变为实体权利机构，对责任主体有公裁权。但是我国的

信访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有效性问题。一是实现信访工作的法制化；二是明确信访程序和信访



职能；三是加强基层信访工作,畅通群众信访渠道，从而真正实现信访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完善人大政协的代言机制，提升人大对弱势群体的比例代表差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

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目前我国社会各个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最主要的渠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

实际操作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无法真正得以表达，而更多的是强势群体表达的声音。因此，我们要积极完善民意代表制度,

提升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增加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代表的比例,使得主流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从

而真正的保障广大弱势群体的切实利益。 

   3、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化表达进行差异化制度治理。根据其形成原因的不同,可以把弱势群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弱势群

体。这一类群体的表现主要是经济穷，丧失劳动力，应该对其实行社会救助，保护生存权，并适当分配劳动机会。二是半弱势群

体。这一类群体的表现主要是经济弱，文化偏高，应该对其实行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调动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三是负弱势群

体。这一类群体的表现主要是对改革不满，希望在分享剩余的同时多吃多占，应该将其依法纳入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管理中。 

注释： 

[1]数据来源：赵凌，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N]，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2]例如十届人大实有代表2978人,其中工人、农民代表共551名,仅占总数的18. 5%;十一届人大有代表2987人虽然基层代表人数大幅增加,其中一线工人代表

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其中有三名农民工代表。但作为弱势群体阶层的代表人数仍然较少； 

[3] 城市弱势群体上访具有的特点，引用来自2003年4月，蓬莱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关于弱势群体上访情况的调查报告》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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